
第一节  房产税法 

（二）对于出租的房屋，以租金收入（不含增值税）为计税依据 

从租计征方式下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2%（或个人出租房屋按 4%） 

【提示 1】以劳务或其他形式抵付房租收入的，按当地同类房产租金水平确定租金标准。 

【提示 2】出租的地下建筑物，按照出租地上房屋建筑的有关规定计算征税房产税。 

（三）对投资联营的房产，在计征房产税时应予区别对待 

 

 

【例题·单选题】某公司 2022 年购进一处房产，2023 年 5 月 1日用于投资联营（收取固定收入，不承担联

营风险），投资期 3年，当年取得固定收入 160 万元（不含增值税）。该房产原值 3000 万元，当地政府规定

的房产计税余值的原值减除比例为 30%。该公司 2023 年应缴纳的房产税为（    ）万元。 

A.21.2 

B.27.6 

C.29.7 

D.44.4 

答案：B 

解析：对于以房产投资联营，投资者参与投资利润分红，共担风险的，按房产的计税余值作为计税依据计征

房产税；对以房产投资，收取固定收入，不承担联营风险的，实际是以联营名义取得房产租金，应由出租方

按租金收入计算缴纳房产税。该公司自 5月 1日起对外投资联营，收取固定收入，视为出租，以取得的固定

收入从租计税，所以 2023 年应缴纳的房产税=3000×（1-30%）×1.2%×4/12+160×12%=27.6（万元）。 

 

（四）居民住宅区内业主共有的经营性房产的计税依据 

对居民住宅区内业主共有的经营性房产，由实际经营（包括自营和出租）的代管人或使用人缴纳房产税。 

1.自营的：按房产余值计税； 

2.没有原值或不能将业主共有房产与其房产的原值准确划分开的，由房产所在地地方税务机关核定； 

3.出租的：按租金收入计税。 

五、应纳税额的计税 

 

六、税收优惠 

1.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免征。 

【提示】自用房产指单位本身的办公用房和公务用房。 



2.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实行全额或差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所有的，本身业务范围内使

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3.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提示】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中附设的营业单位，如影剧院、饮食部、茶社、照相馆等所使用的房产

及出租的房产，不属于免税范围，应照章纳税。 

4.个人拥有的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 

【提示】对个人所有的营业用房或出租等非自用的房产，应按照规定征收房产税。 

5.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疾病控制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等卫生机构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6.对按政府规定价格出租的公有住房和廉租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 

7.经营公租房的租金收入，免征房产税。 

8.企业办的各类学校、医院、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企业承担了社会功能） 

9.经有关部门鉴定，对毁损不堪居住的房屋和危险房屋，在停止使用后，可免征房产税。 

10.自 2004 年 7 月 1日起，纳税人因房屋大修导致连续停用半年以上的，在房屋大修期间免征房产税。 

11.凡是在基建工地为基建工地服务的各种工棚、材料棚、休息棚、办公室、食堂、茶炉房、汽车房等临时

性房屋，无论是施工企业自行建造还是基建单位出资建造，交施工企业使用的，在施工期间，一律免征房产

税。（对农民工免）但是，如果在基建工程结束后，施工企业将这种临时性房屋交还或者估价转让给基建单

位的，应当从基建单位接收的次月起，依照规定缴纳房产税(对甲方单位不免)。 

12.纳税单位与免税单位共同使用的房屋，按各自使用的部分分别征收或免征房产税。 

13.为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对由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自转

制注册之日起 5年内对其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企业在 2027 年 12 月 31 日享受本政策不满 5 年的，可继续

享受至 5 年期满为止。 

14.自 2019 年 6 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自用或其通过承

租、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并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15.自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纳税人及其全资子公司从事大型民用客机发动机、中大功

率民用涡轴涡浆发动机研制项目自用的科研、生产、办公房产，免征房产税。 

16.自 2019 年 1 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

住宿费的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 

17.自 2019 年 1 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包括自有和承租）专门用于

经营农产品的房产，暂免征收房产税。对同时经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按其

他产品与农产品交易场地面积的比例确定征免房产税。 

18.自 2019 年 1 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其直属库自用的承担商品储备业务的

房产，免征房产税。 

19.自 2019 年 1 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自用的生产、办公用房产，免征房

产税。 

20.自 2024 年 1 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

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符合房产税法有关规定的有（    ）。 

A.对按政府规定价格出租的公有住房和廉租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 

B.居民个人出租的住房免征房产税 

C.名胜古迹管理部门所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D.公园小卖部房产免征房产税 

答案：AC 

解析：选项 BD 征收房产税。 

 

七、征收管理 

（一）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房产用途变化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1.将原有房产用于生产经营 从生产经营之月起（房屋原来就有的，一直提折旧） 

2.自建房屋用于生产经营 从建成之日的次月起 

3.委托施工企业建设的房屋 从办理验收手续之次月起 

【提示】对于验收前已经出租出借的新建房屋，应当在出租出借当月 

4.纳税人购置新建商品房 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次月起 

5.购置存量房 自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机关签发房屋权属证书之

次月起 

6.纳税人出租、出借房产 交付出租、出借房产之次月起 

7.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用、出租、出借本企业建造商品

房 

自房屋使用或交付之次月起 

（二）纳税期限 

房产税实行按年计算、分期缴纳的征收方法。 

（三）纳税地点——房产所在地 

房产不在同一地方的纳税人，应按房产的坐落地点分别向房产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纳税。 

 

【例题·多选题】下列关于房产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纳税人自行新建房屋用于生产经营，从建成之月起缴纳房产税 

B.纳税人将原有房产用于生产经营，从生产经营之月起缴纳房产税 

C.纳税人出租房产，自交付出租房产之次月起缴纳房产税 

D.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用本企业建造的商品房，自房屋使用之次月起缴纳房产税 

答案：BCD 

解析：纳税人自行新建房屋用于生产经营从建成之次月起缴纳房产税。 

 

本节小结 

 


